温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情况登记表

(   学年度)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工作单位
	

	任教学科
	
	学历
	
	职  称
	
	行政职务
	

	参

加

继

续

教

育

情

况
	培训起讫时间
	培训内容
	学  分
	学分卡号
	办 班 单 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(以上由本人填写)    

	所

在

单

位

意

见
	(盖章)        年    月  日
	经核该同志     学年(    年   月至   年 月)已取得              学分。

教师培训机构(盖章)    复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教育局人事科审定意  见
	(盖章)        年    月  日
	市

教

育

局

高

教

处

审

定

意

见
	(盖章)        年    月  日


注：⑴中小学继续教育情况由县教师进修学校复核，县教育局人事科审定，其中中学中级以上职务教师须经市教育局高教处审定。⑵参加各类继续教育要附有关证明材料(学分卡号、通知、证书等证明)；⑶本登记表存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。

各类继续教育有关证明材料粘贴处

（学分卡、通知、证书、证明等）

	


